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厦门银行

"

）签署的协

议，自

2012

年

12

月

19

日起，本公司新增厦门银行代理旗下普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160602

）、普天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B

类（

160608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

160606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B

（

160609

）、普天收益证券

投资基金 （

160603

）、 鹏华中国

50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160605

）、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160607

）、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160610

）、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160611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612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0613

）、鹏华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0615

）、鹏华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0616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证券投

资基金

A

（

160619

）、鹏华中证

A

股资源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0620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厦门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其中，鹏

华丰泽分级债券基金

A

仅在其开放日办理相应的申购、赎回业务，该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具体业务规

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上述基金在厦门银行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最低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具体执行标准按照厦门银行业务规则等要求执行。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

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58-8888

网址：

http://www.xmccb.com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免长途话费）或

0755-82353668

网址：

www.ph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

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

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南江

B

公告编号：

2012-094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4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停牌。

2012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0

、

2012-051

、

2012-055

）

.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2

年

8

月

29

日、

2012

年

9

月

5

日、

2012

年

9

月

12

日、

2012

年

9

月

19

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2012

年

10

月

9

日、

2012

年

10

月

16

日、

2012

年

10

月

23

日、

2012

年

10

月

30

日、

2012

年

11

月

6

日、

2012

年

11

月

13

日、

2012

年

11

月

20

日、

2012

年

11

月

27

日、

2012

年

12

月

4

日、

201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6

、

2012-

061

、

2012 -062

、

2012 -063

、

2012 -064

、

2012 -066

、

2012 -070

、

2012 -076

、

2012 -077

、

2012 -082

、

2012 -084

、

2012 -085

、

2012-086

、

2012-088

、

2012-091

、

2012-092

）。

自停牌以来，公司、重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就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反复

论证与完善。 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律师及财务顾问审核等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复核阶

段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预审工作量较大，程序较复杂，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5

日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公司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

求准备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资料，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

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

券将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

2012－043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账务核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告了《关于山东证监局现场检查相

关问题的整改方案》，其中：公司与张家港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账务核对工作尚未完成，未对对账结果进行确

认。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与张家港新乐毛纺织造有限公司的账务核对工作，预计将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确认

对账结果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或租赁店铺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店铺购置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购置的店铺共

１５

家，包括已经开设和计划开设的自营店

１４

家，用于出租的店铺

１

家，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店铺 购买时间 房产位置 出售方

建筑面积

（

㎡

）

购置金额

（

万元

）

土

地

性

质

用

途

资金

来源

自用面积

经

营

方

式

是否存

在

关联关

系

１

揭 阳 零 售

店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

日

揭阳市临江路与仁义

路交汇处

广东省揭阳电

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４４９．３９ １

，

１７４．２０

国

有

自

用

自有

资金

４４９．３９

自

营

否

２

普 宁 零 售

店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普宁市流沙中华新城

１６

幢

１６１０－１６１４

号门市

１－２

层

普宁市集华贸

易有限公司

３８９．２２ ４３５．５５

国

有

自

用

自有

资金

３８９．２２

自

营

否

３

惠 州 零 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惠州市演达大道

１４

号

云天华庭

１

层

０２

、

０４

号

惠州市东鹏基

房地产投资有

限公司

６５８．６９ ２

，

１８２．２９

国

有

自

用

自有

资金

６５８．６９

自

营

否

４

成 都 人 民

南 路 零 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

路四段

４８

号附

２７

、

２８

、

２９

、

２２１

、

２２２

号

招商

（

蛇口

）

成

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８．９２ １

，

８０９．８０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４７８．９２

自

营

否

５

东 莞 零 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

心

Ａ２

区

Ａ－１２

商铺一

层

、

二层

何炳照

、

陈润

发

４２０．２５ １

，

１８１．５５

国

有

自

用

自有

资金

４２０．２５

自

营

否

６

济 南 红 尚

坊零售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济南市省府前街

《

红尚

坊

》

地块三中

１５３

、

１５４

、

１５５

、

１４５

、

１４６

、

２１０

、

２１１

号

济南瑞丰投资

有限公司

４３６．５９ ２

，

６３２．３１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４３６．５９

自

营

否

７

南 京 福 园

街零售店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

南京市万达广场西地

贰街区

８

幢

２８

、

２９

、

３０

室

南京万达广场

投资有限公司

５４６．２９ ２

，

２６３．６６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５４６．２９

自

营

否

８

贵 阳 富 水

南 路 零 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

贵阳市南明区富水南

路

３１

号恒丰一品一楼

的临街商铺

贵州恒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９４９．５２ ４

，

６９４．４３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９４９．５２

自

营

否

９

乌鲁木齐

零售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乌鲁木齐市时代广场

西区一层

１

号

新疆广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２９０．１４ ３

，

２８７．２９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２９０．１４

自

营

否

１０

昆明南亚

风情零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昆明市南亚风情第壹

城

Ｃ４

栋

１～２

层

昆明南亚风情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３５９．３６ ２

，

０６３．７２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３５９．３６

自

营

否

１１

重庆零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南

路

６６

号竹映三清

１－１

号

、

２－１

号商铺

重庆三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７６６．８４ １

，

７３７．６６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７６６．８４

自

营

否

１２

郑州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郑州市金水路与未来

路交汇处曼哈顿广场

Ｂ

区

Ｂ１０１５

、

Ｂ１０１５－１

、

Ｂ１０１６

、

Ｂ１０１６－１

河南升龙置业

有限公司

７８９．７８ ３

，

０２５．８４

国

有

出

租

自有

资金

－

出

租

否

１３

肇庆零售

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肇庆市建设三路

３

号恒

裕轩

Ａ

幢首层商铺

１０

、

１１

、

１２

、

３９

、

５０

、

５１

号

肇庆市风华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２２４．７０ ７４６．７６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２２４．７０

自

营

否

１４

中山零售

店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中山市东区雍逸廷

Ｃ

区

Ａ－２

幢

２１

号

、

２２

号

、

２３

号

、

Ｄ－２

幢

２５

号

中山雅居乐雍

景园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９１７．７２ １

，

８８９．２２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９１７．７２

自

营

否

１５

无锡零售

店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和

旺庄路交界处长江

１

号

１０２

室

深圳茂业和平

商厦无锡有限

公司

１８９．０８ １

，

１４２．７２

国

有

自

用

募集

资金

１８９．０８

自

营

否

合

计

－－ －－ －－ －－ ７

，

８６６．４９ ３０

，

２６７．００ －－ －－ －－ ７

，

０７６．７１ －－ －－

注：店铺的购置金额包括房产价款、契税、印花税及其他杂费等。

二、有关公司购置或租赁店铺情况的说明

１

、公司以购置代替租赁店铺的原因

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销售网络建设项目”原计划购置

８

家店铺，经过变更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后，

已完成购置

１０

家店铺，与原计划相比增加购置店铺

２

家。公司产品定位高端，对店铺设立的城市、店铺附近的商业

气氛、客流量情况、面积的大小、门面品牌形象的可塑性、交通的便捷性、是否有停车位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在开

设自营店时优先考虑店铺位置，再根据与业主的谈判情况灵活决定是购置还是租赁，在实际操作时难以做到与

原计划完全一致，如肇庆零售店，公司原为租赁，后业主有意转让，公司考虑到该店铺良好的位置以及租赁合同

到期后换址的成本，就以购置代替了租赁。 另外，以购置的方式设立自营店，公司可积极应对逐年提升的租赁成

本，化被动为主动，更有利于在良好的位置长久经营，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需要。

２

、公司购买或租赁店铺的用途、购买店铺的资金来源，所购店铺的出售方、租赁店铺的出租方与公司之间的

关联关系

公司所购置的店铺除郑州店用于出租外，其余均用于公司开设自营店，购买店铺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

募集资金；公司租赁的店铺现均用于公司品牌的产品销售。

除汕头市区分店、广州北京路零售店、香港九龙弥敦道

３６０

店和香港九龙弥敦道

Ｇ６４

店的出租方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外，其他购置店铺的出售方、租赁店铺的出租方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租赁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店铺 出租方 与本公司的关系 租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租

金

地址

１

汕头市区

分店

汕头市伯

杰投资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郑合明

兄弟控制的公司

２０１０．１０．１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

４１．０４

万元

汕头市金环路龙湖乐园

西北侧

“

南国名牌街

”

第

一层第

１－４＃

２

广州北京

路零售店

广东凯汇

商业有限

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２００９．１．１

～２０１２．２．２９

（

注

）

７

万元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路

３２９

号一

、

二层

３

香港九龙

弥敦道

３６０

店

康盛

（

香

港

）

有限公

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１．５．１

～２０１４．４．３０

１６８．００

万港元

香港九龙弥敦道

３５８－

３６０

号善美大厦地下连

前阁

Ａ

至

Ｅ

铺

４

香港九龙

弥敦道

Ｇ６４

店

凯撒置业

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２．７．１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１０８．００

万港元

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

１１１－１８１

号柏丽大道地

下

Ｇ６４

号铺

注：该店铺的租赁合同已到期，未再续租。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６０１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中欧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

相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欧货币

Ａ

中欧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６０１４ １６６０１５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

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

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基

金管理人直销网点（不含网上交易，具体规定请至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查询）的

Ａ

级基金份额的首次单笔最低申

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投资人首次申购

Ｂ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

低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投资人累计持有本基金

Ａ

类或

Ｂ

类基金份额

５００

万份（含）以上，追加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后自动升级为

Ｂ

级基金份额的，追加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不受

Ｂ

级基金

份额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限制。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定为准。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为

０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１００

份。 某笔赎回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

在某一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的份额余额少于

５

份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强制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其在该

销售机构全部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 如因红利再投资、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巨额赎回、基金转换等原因导致

的账户余额少于

５

份之情况，不受此限，但再次赎回时必须一次性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为

０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网站。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５．２．１

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中欧货币市场基金和本公司发行及管理的其他基金，目前包括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１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２

）、中欧稳健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３

，

Ｃ

类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４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５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６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７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８

）、中欧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０９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１０

）和中欧盛世

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６０１１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

于基金转换业务。

５．２．２

业务办理机构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众禄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相关基金转换业务（以上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投资者须到同时代理拟转出和转入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具体转换办法以销售机构规

定为准。

５．２．３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规定的

条件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只能

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

构注册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

请无效。 目前场内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

（

２

）基金转换实行“份额转换、未知价”原则，即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

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转入基金的份额

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

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投资者

Ｔ

日申请基金转换，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

额、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

限额限制。 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１００

份，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基金管理

人规定的最低持有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

４

）采用前端收费方式的基金（含子基金）只能转换为具有前端收费方式的基金（含子基金），采用后端收费方

式的基金（含子基金）只能转换为具有后端收费方式的基金（含子基金）。 基金转换确认成功后，转入基金份额的

持有期将重新计算，即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金份额被确认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

５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

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

６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

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

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

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本公司可相互转换基金、转换方式、费率标准及具体计算公式等以本公

司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或由本公司另行确定后予以公告。

（

７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

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另有公告的除外）；在转出申请得到部

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８

）当发生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披露及报备义务。

（

９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处提交基金转换申请时，必须提供注册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Ａ．

个人投资者

１．

填妥的转换申请表；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Ｂ．

机构投资者

１．

填妥的转换申请表；

２．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如投资者以电子交易方式提交基金转换申请，则不受上款约定，具体办理方式参见各销售机构电子交易规则。

５．２．４

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１

）基金间的转换业务需要收取一定的转换费。

２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 当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份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１

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

转换为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５０

元，转入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是

１．１９５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０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７％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０＝１０

，

５０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１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５％＝５．２５

元

补差费（外扣）

＝

（

１０

，

５００－５．２５

）

×０．７％／

（

１＋０．７％

）

＝７２．９５

元

转换费用

＝５．２５＋７２．９５＝７８．２０

元

转入金额

＝１０

，

５００－７８．２０＝１０

，

４２１．８０

元

转入份额

＝１０

，

４２１．８０／１．１９５＝８７２１．１７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份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份额

１

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

换为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５０

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是

１．１９５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８７２１．１７

份。

５．２．５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Ｔ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增加转入

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一般情况下，投资者自

Ｔ＋２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额。

５．２．６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当发生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时，本公司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披露及报备义务。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６．１

开通定投业务的代销机构及每期申购金额起点

序号 代销机构名称 每期申购金额起点

（

单位

：

元

）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６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１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７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９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２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１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

２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３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２４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２５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６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２７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９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０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３１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２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２

定投业务安排

（

１

）投资者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按照上述各代销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

最低数额限制。

（

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为

０

。

（

３

）定投业务的申办、变更和终止

１

）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

程序应遵循上述各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已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

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上述各代销机构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

遵循上述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事项时（具体变更事项须遵循上述各代销机构的有

关规定），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上述各代销机构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

序遵循上述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３

）投资者终止定投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上述各代销机构基金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上述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４

）其他

本基金暂停申购期间，定投业务申购同时暂停。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８

层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直销中心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２

直销中心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联系人：潘霄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

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９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０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１１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２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ｊｉｊｉｎ．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４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７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１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９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免费业务咨询电话：

９５５１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１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２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２３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

２５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２６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

２７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９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０

）华龙证券

客服热线：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４００－６８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３１

）杭州银行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３２

）国联证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７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３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众禄基金销售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３４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３５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６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３７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本基金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

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

７

日年化收益率。 若遇法定节假日，将于节假日结束

后第二个自然日，披露节假日期间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节假日最后一日的

７

日年化收益率，以及节假

日后首个开放日的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

７

日年化收益率。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等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Ａ

类

：

４６０００８

；

Ｃ

类

：

４６０１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本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

或基金合同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

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基金

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

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

７＊２４

小时受理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申请， 但投资人在基金开放日

１５

：

００

后提交的业

务申请视同下一基金开放日提交的业务申请。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代销机构网点和基金管理人的网上交易系统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单笔申购的

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２

、直销柜台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

万元人民币；已在直销柜台有认

／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记录的

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３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并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元

）

Ａ

类申购费率

Ｃ

类申购费率 备注

申购金额

＜ ５０

万

０．８０％ ０

—

５０

万

≤

申购金额

＜２００

万

０．６０％ ０

—

２００

万

≤

申购金额

＜５００

万

０．４０％ ０

—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０

注：基金将基金份额分为

Ａ

类份额和

Ｃ

类份额两种。

Ａ

类份额收取申购费，并对持有期限少于

７３０

天的本类别基

金份额的赎回收取赎回费；

Ｃ

类份额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收取申购费用，并对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天的本类别基金份额的赎回收取赎回费。

３．２．２

后端收费

持有期限

（

Ｎ

）

申购费率 备注

— —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３．３．１

关于费率调整

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

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

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

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

低基金申购费率。

３．３．２

关于费率优惠

１

、本基金在我司网上直销的申购费率实行统一的网上直销优惠费率，即：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时，银行直联模

式

－－

民生银行卡、银联通式

－－

兴业银行卡、银联通模式

－－

浦发银行卡、银联通模式

－－

中信银行卡、天天盈模式所

有银行卡、通联支付模式所有银行卡按申购费率

４

折、但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银行直联模式

－－

农行卡按申购费率

７

折、但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银行直联模式

－－

建行卡按申购费率

８

折、但不得低于

０．６％

执行。 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时，按申购费率执行。

２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参加以下代销机构的网上交易等非现场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５

家代销机构。

具体优惠方式和详细优惠规则请以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各代销机构保留对其优惠活动的最终解

释权。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２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２

赎回费率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３６５

天

０．１０％

３６５

天

≤

持有期

＜７３０

天

０．０５％

持有期

≥ ７３０

天

０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 ３０

天

０．１０％

持有期

≥ ３０

天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

定基金促销计划，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

金赎回费率。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是投资者按本公司规定条件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一只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

只基金份额的业务。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在相关销售机构开始办理转换业务； 本公司网上直销同时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

额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为所有已开通本公司网上直销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业务单笔起点为

５００

份（转出基金份额），但某笔转换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

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将被同时赎回，具体的业务规则请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办理与本基金相关的基金转换、定期定额转换时，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金额所对应分段的申购

费补差。 其中：

赎回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

０

）；本基金的网上直销申购补差

费率实施本公司网上直销优惠费率，即：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申购补差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于

０．６％

的优惠

费率收取；申购补差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申购补差费率执行。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出时，归入基金资产部分按

赎回费的处理方法计算。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请详见各基金公开法律文件。

例一：某投资者通过华泰柏瑞网上交易系统持有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

１００００

份，持有期限为一年以下，于

Ｔ

日提出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Ｃ

类份额。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的份额

净值为

０．５０００

元，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Ｃ

类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２５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４９７５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０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Ｃ

类份额的申购费率）

－１．５％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的申购费率，

采用金额

ｍ＜５０

万）

＝ －１．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负数，取

０

。 由于申购补差费率低于

０．６％

，按申购补差费率执行，所

以申购补差费率

＝０

；

申购费补差费

＝ ４９７５÷

（

１＋０

）

×０＝ ０

转换费用

＝２５＋０＝２５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４９７５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４９７５÷１．００００＝４９７５．００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０．５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申请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的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Ｃ

类份额，可得到

４９７５．００

份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Ｃ

类份额。

例二：某投资者通过华泰柏瑞网上交易系统持有华泰柏瑞货币

Ａ１００００

份。 持有

５

个月以后，于

Ｔ

日提出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货币

Ａ

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华

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０．８％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５０

万） –

０％

（华泰柏货币

Ａ

的申

购费率）

＝ ０．８％

，由于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申购补差费率的

４

折、且不低于

０．６％

的优惠费率收取，所以申

购补差费率

＝０．６％

；

申购费补差费

＝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６％

）

×０．６％＝ ５９．６４

元；

转换费用

＝０＋５９．６４＝５９．６４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９．６４＝９９４０．３６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９９４０．３６÷１．００００＝９９４０．３６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货币

Ａ

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华泰柏瑞

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可得到

９９４０．３６

份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

例三：某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最初持有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

１００００

份，持有期限为

２５

个月，于

Ｔ

日

提出将该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转换成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假设

Ｔ

日收市后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则有关转换所得的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元

转出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

申购补差费率

＝１．０％

（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的申购费率，采用金额

ｍ＜１００

万） –

０．８％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

债券

Ａ

类份额的申购费率）

＝０．２％

；申购费补差费

＝１００００÷

（

１＋０．２％

）

×０．２％＝１９．９６

元；

转换费用

＝０＋１９．９６＝１９．９６

元

转入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６＝９９８０．０４

元

转入基金份额

＝９９８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９９８０．０４

份

即某投资者在

Ｔ

日将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

１００００

份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

Ａ

类份额转换为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可得到

９９８０．０４

份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基金及本公司旗下的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１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积极成

长混合”；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２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基金代

码：

４６０００５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行业领先股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７

）、华泰

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华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９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４６０２２０

）、华泰柏瑞沪

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华泰柏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４６０３００

）、华泰柏

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简称：“华泰柏瑞稳本增利债券

Ｂ

”；基金代码：

４６０００３

）和华泰柏

瑞货币市场基金（简称：“华泰柏瑞货币

Ａ

”；基金代码：

Ａ

级：

４６０００６

；简称：“华泰柏瑞货币

Ｂ

”；

Ｂ

级：

４６０１０６

）十只基

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本基金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直销柜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等销售机构。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在下列相关销售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６．１

网上直销

本公司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为使用银行直联模式

－－

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银行直联模

式

－－

民生银行借记卡、通联支付模式除建行卡外的所有银行卡、天天盈模式所有银行卡开通华泰柏瑞网上直销

业务的个人投资者。

上述投资者在签署委托扣款协议后，即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网上直销交易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

使用上述

３

种模式通过网上直销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为

０．６％

。

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单笔起点为

２００

元（含），单笔上限为

１０

万元（不含）。

未来如有新增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银行借记卡

／

资金结算模式，将另行公告。

６．２

代销机构

１

、本基金在以下代销机构办理定期定额业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２８

家代销机构。

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到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网点办理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基金的基

金定期定额业务。 各代销机构最低扣款金额如下：

代销机构 定投最低扣款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５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上述定期定额最低扣款金额以上述代销机构的最新规定为准。

３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本基金将参加下述代销机构的定期定额费率优惠活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体优惠方式和详细优惠规则请以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为准，各代销机构保留对其优惠活动的最终解

释权。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 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齐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０３０１６

联系人：沈炜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开户、交易本基金，网上直销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４１

家代销机构。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

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

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

述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中国

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自身或要求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对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投资

者应在

Ｔ＋２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与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

购、赎回申请。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以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申购采用全额交款方式，若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申购款项本金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２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免长途费），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６３８

电子邮件地址：

ｃｓ４００８８８０００１＠ｈｕａｔａｉ－ｐｂ．ｃｏｍ

３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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